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黑幫新義安的四二六
雙花紅棍、「尖東黑霸王」李泰龍，涉於前年被仇家飛
車圍斬的謀殺案昨日開審。目擊事發經過的泰龍手下披
露，新義安及「大角咀和勝和」兩幫人的糾紛，緣於
2006年泰龍在酒吧「爆樽」傷及對方的高級職員「紋身
忠」，令對方受辱，事後泰龍唯恐被尋仇，不斷加強保
安；案發當日泰龍在酒店門外下車便遭一輛深色車高速
撞倒，車內3名男子手持牛肉刀每人向泰龍斬了至少2
刀。

此宗轟動一時的「屠龍案」，5名被告李蘊剛、勞展
宏、李鎮江、楊文廷及李遠和，否認謀殺及協助罪犯等
罪，昨在高等法院開審。控方昨在庭上播放案發時在尖
東香格里拉酒店外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清楚錄下李泰龍
(41歲)被殺過程。 跟隨泰龍6年多、在幫會內屬普通成
員「四九仔」的特赦證人文沛盈(20餘歲)作供指，2006
年7月時，泰龍與一班「兄弟」到尖沙咀寶勒巷八十年
代酒吧消遣，期間文與一女拳手爭執，其後引發兩幫約
40人打鬥。文憶述，期間泰龍手持一個玻璃酒樽，「扑」
向一名身上布滿紋身男子的頭部(後知是稱為「紋身忠」
的梁國忠)，玻璃樽「一爆就裂開」， 傷對方右臉至右

頸，眾人其後逃去，同日警方拘捕泰龍。文表示泰龍自
此擔心對方報仇，之後3個月加強保安。

控方指「紋身忠」破相報仇
文續指2009年8月3日晚，泰龍駕車與文及2名女子，

自九龍富豪酒店離開到尖東香格里拉酒店，到達後坐後
座的文及一名女子先下車。文形容當時街上寂靜並無異
樣，泰龍下車不久，便聽到很大的車胎聲，瞬間泰龍已
被撞開，文立刻追前喝停涉案車輛，卻見3名手持牛肉
刀的蒙臉男子自車廂衝出向他追來。

文跑入酒店，見3人斬向躺在地上的泰龍，每人斬了
至少2刀。同時間，一輛深色車駛至，車上2名男子下
車，鎮定地觀察斬殺過程，5人最後上車逃去。文相信
該2名自深色車下來的男子為該3名刀手的「幫手」，絕
非「好市民」。事後他跑往滿身鮮血的泰龍旁，只見他
爬在地上頭微側，張大雙眼失去知覺。

據控方庭上透露，「紋身忠」為報破相之仇，一直密
謀「暗殺行動」，自知道李泰龍行蹤後便有計劃地作出
部署，並乘坐「大飛」往返內地製造不在場證據。案件
今續。

誤導誤殺與危駕性質無異
上訴庭認同被告羅少權(43歲)的刑期明

顯不足，指他在睡眠不足及酒醉情況下，
依然選擇駕駛重型貨車，罔顧後果，故判

刑必須具阻嚇性，恰當刑期應為9年監
禁，但上訴庭拒絕律政司加刑要求，又指
被告本來否認6項誤殺罪，只承認6項危駕
導致他人死亡的交替控罪，但原審法官韋
毅志卻誤導他，暗示誤殺罪與危駕導致他
人死亡罪的性質無異，而主控官對此亦表
示默許，沒有反對，最終被告改認誤殺
罪。根據法例，誤殺罪最高刑罰為囚終
身，而危駕導致他人死亡最高刑罰為10年
監禁。

指被告慣性酗酒重犯機會高
上訴庭又指出，被告是一名慣性酒徒，

相信重犯機會高，為保障公眾人士安全，
必須延長停牌期，由6年延至8年，期滿後
要通過駕駛能力測試才可復牌。

律政司發言人指出，已經發出指引，提
醒所有檢控人員有責任確保法官在判刑
時，知悉所有相關的原則和情況，以免犯
上可能被上訴的錯誤。

死者家屬不滿 正循民事索償
死者家屬馮建成於庭外認為，被告應終

身停牌，否則復牌會對公眾構成危險，他
亦正循民事索償。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理論上律政司

可上訴到終審法院，但必須有足夠理據，
即使死者家屬覺得判刑過輕，也不代表上
訴申請必獲批准，當中取決很多考慮因
素，重點在於刑期是否明顯不足，死者家
屬可循民事索償，但不會影響判刑。

據悉，羅是一名慣性酗酒的職業司機，
習慣每周飲酒5次，案發前他與友人連續
暢飲4小時共9支啤酒，而且僅睡得一小
時，案發後發現他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含量
超標3倍。案情指於2009年1月23日，即農
曆年廿八，羅駕駛重型貨車至落馬洲時撞
毀一架的士，導致車上5名扎鐵工人及的
士司機死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司機涉醉駕在高速公
路逆線行車3日2宗。繼本周一有懷疑醉駕司機在港島東
區走廊逆線行車3公里猛撼的士後，九龍三號幹線昨凌
晨亦有一名私家車司機報稱感冒受藥物影響，逆線行車
達10公里，沿途險象環生，幸未釀成傷亡意外，及至逆
線穿越長青隧道時，終被隧道公司職員以工程車截停，
滿身酒氣涉案男子因拒絕接受酒精呼氣測試被捕。

聲稱感冒服藥發作
被捕男子盧×明，48歲，報住黃大仙下 龍安樓，據

悉當他被截停後手持一包藥丸下車，向警員聲稱因患感
冒服藥，致受藥力影響誤入逆線行車，其後因涉嫌「未
能提供呼氣樣本作測試」被警方拘捕，送院治理後准以3
千元保釋候查。事發昨清晨5時23分，有交通警員接報
在油麻地連翔道與佐敦道交界往尖沙咀方向路面，處理
一宗的士撞欄交通意外時，突有駕駛人士報稱發現一輛
黑色私家車，正沿西九龍快速公路逆線駛向葵涌，沿途
左搖右擺險象環生。警員立即報告上峰兜截，期間再接
獲市民報稱發現該車在三號幹線逆線飛馳。

隧道正實施單管雙行車
適時，長約1.65公里的長青隧道正實施單管雙程行

車，原本由汀九通往九龍方向的管道仍未解封，可疑私

家車未理會封路告示逆線駛入管道，並來回切線行駛，
隧道公司職員透過監察系統發現報警，並派出2輛工程
車在管道的汀九入口處將該車截停。

私家車司機當時手持一包藥丸下車，表示因感冒服
藥，不知何以會逆線行車，但拒絕接受酒精呼氣測試，
被到場警員當場拘捕送院檢驗。由於有駕駛人士報稱，
在西九擎天半島對開三號幹線已發現該車，警方懷疑有
人已逆線行車長達10公里，猶幸沿途沒波及其他車輛。

青馬管制公司發言人表示，事發時幸所封閉的管道已
清場正候重開，故事件未造成傷亡，由於涉案私家車的

車速不快，該公司職員報警後已考慮自身及對方的安
全，始決定將車截停。發言人強調，職員只會在安全情
況下將涉嫌違例的車輛截停，否則只會記錄有關車輛的
車牌，稍後再聯絡跟進。

高速公路逆線行 3日2宗
今次是3日來第2宗在高速公路逆線行車事件。本周一

(10日)凌晨，一名男子駕駛客貨車，在東區走廊東行線逆
線行車近3公里，至銅鑼灣世貿中心對開告士打道與的士
迎頭猛撞，2車司機俱受傷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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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批原審法官犯錯 停牌期加至8年

逆飆10公里 司機涉醉駕拒酒測

「屠龍案」證人揭秘：泰龍爆樽遭尋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兩

年前的農曆年廿八，落馬洲發生

嚴重車禍釀6人慘死，案中醉駕司

機去年承認6項誤殺罪被判監6

年。上訴庭昨拒絕律政司加刑要

求，更批評原審法官犯下原則性

錯誤，向被告暗示誤殺罪與危駕

導致他人死亡罪的判刑分別不

大，誤導他改認誤殺罪，而控辯

雙方當時亦沒有澄清，這個錯誤

難以置信。上訴庭維持6年監禁的

刑期，但延長停牌期至8年。死者

家屬對結果感到極度不滿。律政

司發言人回應稱，正

詳細研究判辭。

強攜女友縱火自殺 港男囚11年提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海龍 深圳報道)  一名年近5旬的

香港貨櫃車司機，疑因不滿比自己小20多歲的同居女友
提出分手，涉嫌趁女友熟睡縱火，企圖與女友共赴黃
泉，最後兩人都被燒成重傷。深圳福田法院一審認定該
港人故意縱火，並判處11年有期徒刑。

港男不服判決，向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案件
昨在深圳中級法院二審開庭，目前仍在進一步審理之
中。

案中港男姓靳，今年48歲，是一名貨櫃車司機。受害女

子姓趙，湖南籍，事發時年僅20歲，兩人是同居關係。

2人深租屋住 女提分手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自2008年下半年起，靳、趙兩人

一起租住深圳市福田區皇崗村一出租屋。2009年8月初，
趙女提出與靳分手。同月12日凌晨4時許，靳將煤氣罐閥
門打開，釋放煤氣並持打火機將其點燃，引發火宅。期
間，趙女準備逃離現場，卻被靳抱住，意圖同歸於盡。
後來，趙女掙脫逃離現場。經鑒定，兩人所受損傷都屬

於重傷。

港漢稱無放火 無意「一鑊熟」
福田法院一審判香港貨櫃車司機靳某放火罪罪名成

立，判處有期徒刑11年。靳某不服，向市中院提起上
訴。昨日，靳某在庭上堅稱自己不是放火，而是無意失
火，當時抱住趙某「不是想和她一起死，而是想救她離
開火海」。但檢方出示的趙女口供卻顯示，當時靳某將她
抱住說：「反正也要死，乾脆大家一起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黃河實業
（00318）大股東兼行政總裁黃達揚，被控於
2007年5月，對外公布向荷蘭銀行（ABN
AMRO Bank NV）出售黃河實業股權一事上，
在公司通告及新聞稿中，刻意或罔顧後果地省
略某些資料，令資料出現誤導性，從而誘使投
資者買入股份、維持或提高股價，案件昨於區
域法院開審；本案是本港首宗引用《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298條，向上市公司行政總裁提出刑
事檢控的案件。黃達揚(49歲)昨日於區院否認2
項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誘使交易罪名。

控方開案陳辭透露，案發時黃達揚為上市公
司黃河實業的主席兼大股東。黃河實業於2007年
5月15日發出公告及新聞稿，披露黃達揚與荷蘭
銀行簽訂協議，向荷蘭銀行出售9.89%黃河股權
(即5.5億多萬股)，作價5,000萬美元(約3.9億港
元)。

惟黃氏涉嫌同時與荷銀簽訂另外2份協議，包
括荷銀有權在3年內以相同價格將有關股份售回
黃達揚，及該筆購股金存放在託管帳戶內，直
到荷銀向第3者出售股份或上述認沽權到期為
止。但公告並無提及上述2份協議的內容。聆訊
明天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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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尼泊爾籍男子林寶
（Limbu Dil Bahadur）2009年3月在何文田配水庫遭警員開
槍轟中頭部死亡，死因庭在聆訊後裁定合法被殺，遺孀
不滿裁決，早前入稟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昨於高院開
審，代表律師指陪審團在死因裁判官吳承威的引導下，
未能獲得全面的資料進行裁決。裁決結果押後頒布。

原訴人Sony Rai為死者林寶的妻子，她昨於庭外形容心
情與菲律賓死者家屬一樣，重申爭取公平與恰當的審
訊，但很疑惑為何聆訊這樣快便完結。

尼漢遭警槍殺 覆核結果押後頒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支聯會常委李耀基，涉
去年於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擺放2件藝術品時，未有申請娛
樂牌照，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案件昨於東區裁判
法院預審，李繼續否認票控，案件押後至4月11日審訊。

傳票內容指，李耀基(24歲)於去年5月29日上午，未獲
牌照而使用銅鑼灣時代廣場鐘樓下的公眾休憩空間展覽2
件藝術品，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李透露已聘大律師作代表，並將以人權法作抗辯。

支聯會常委涉違例置藝術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中銀香港）提醒市民，留意一個欺詐電話銀行系
統(電話號碼：852-30777868)。該電話系統聲稱由中銀香
港操作，要求客戶輸入個人資料包括賬戶號碼等。中銀
香港聲明，中銀香港與該電話系統，及該電話系統的一
切業務及其所提供的服務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關係，並
已將有關情況知會香港金融管理局及香港警方。如任何
人士曾在該電話系統提供個人或賬戶資料，或透過該電
話系統進行任何交易，請即與中銀香港聯絡 (電話：852-
3988 2388)。

中銀籲市民留意欺詐電話

港商清遠遇車禍
4人負傷返港入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從事製衣港

商，昨晨7時許由司機駕駛7人車，在女職員陪同下
帶同一名外籍女買家擬到清遠廠房睇辦，途至清遠
一條公路遇上一部貨櫃車切線，7人車收掣不及從後
猛撞，車上4人全部浴血受傷，在當地醫院治理後負
傷返港。

昨晚8時半，4名傷者在落馬洲管制站入境後報
警，由救護車送他們入北區醫院治理。港商與男司
機需臥床入院；女職員與外籍女子則自行落車步入
醫院。

涉受賄6千萬
電盈前總經理被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上市公司電訊盈科

(0008)一名負責直銷業務的前總經理，涉嫌就判授物
流服務合約及代理合約時貪污詐騙，致使公司根據
該等合約支付共逾6千萬元，昨被廉署落案起訴。

41歲的許尊傑被控4項欺詐罪名；及2項交替罪
名，即代理人接受利益，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第9(1)(b)條。許及其妻歐陽麗霞(40歲)，同被控一項
串謀詐騙罪名。2人將於明日(星期五)在東區裁判法
院提堂，以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審理。

此外，廉署分案起訴案中顧問公司一名登記擁有
人許苑貽(37歲)一項串謀使用虛假文書副本罪名，許
苑貽亦獲廉署保釋等候明日提堂。

撞斃接子放學婦
貨車司機囚43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內地新來港婦
人在上水河上鄉路接4
歲騎單車兒子放學，2
人橫過校外馬路時剛有
一輛貨車駛至，但貨車
因煞車系統失靈撞到該
對母子，29歲母親傷重
死亡，4歲稚子重傷。
涉案貨車司機早前認
罪，法官斥責他明知煞
車系統有問題，仍選擇
駕駛該車，行為自私，造成人命傷亡，罪責嚴重，
判其入獄3年7個月及停牌5年。

官責煞車失靈仍駕車自私
48歲男被告譚祖培，於區域法院承認一項危險駕

駛致他人死亡，及2項使用欠妥車輛罪名。暫委法官
錢禮判刑時斥責，被告1986年考獲車牌，1989年起
任職業司機，是有22年經驗的職業司機，惟他在意
外中明知肇事貨車的煞車系統有問題一段時間，仍
選擇駕駛該車。意外發生在學校附近，有明顯標示
提醒駕駛者要小心駕駛，惟被告仍沒有減速行車。

法官續指，雖然被告沒有超速或醉酒駕駛，但如
肇事貨車煞車系統沒有失靈，意外是可避免。考慮
到被告本身駕駛紀錄良好，沒有案底，育有一對子
女，為家中經濟支柱，意外後感後悔，對死者家人
道歉，表示不敢駕車，遂酌量調整刑期。

被告過往有超速、無展示有效牌照及違反交通指
示3次定額罰款紀錄。案情指，持單程證來港的女死
者徐海林(29歲)，於去年1月19日中午，接4歲踏小童
單車的獨子放學，母子2人橫過校前馬路時，被告駕
車駛至欲踏腳掣煞車，惟煞車系統失靈，車輛滑行
22米後撞向母子。徐身體多處受傷送院不治，兒子
則盆骨骨折、右手被輾、腎臟輕微撕裂等，經6次大
小手術後出院。

落馬洲6死車禍
司機維持監6年

■涉案司機事後被捕。 ■逆線行駛的七人車在長青隧道口被警車截停。

■落馬洲六死車禍死者家屬馮建成(中)於庭外透
露，正循民事索償。

■當日在落馬洲因司機醉駕失事翻側大貨車將的士壓扁釀6死車禍現場。左圖
為司機羅少權向死者家屬下跪道歉。 資料圖片

■案中女死者徐海林與子
合照。 資料圖片


